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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做好 2020 年普通专升本 

招生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全区普通专升本招生工作的

通知》（桂教高教〔2020〕28 号）文件有关精神，2020 年继续通过择

优选拔方式招收应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升入普通本科院校学习（以下简

称“专升本”），为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做到“公正、公平、

公开”，特制定本学院工作实施细则如下： 

一、选拔对象 

“专升本”的选拔对象为列入国家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按政策录

取的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在籍毕业班学生。我院本次选拔仅限于

2020 届毕业生。 

二、选拔条件 

（一）基本素质条件。政治表现和思想品德好，遵纪守法，身体

健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较好的专业素质。高职高专学习期间受到

纪律处分尚未解除的，不予选拔。 

（二）学习成绩条件。在校学习期间已修完专科教学计划（最后

一个学期除外）规定的课程并且考试（查）成绩合格，所有考试（查）

科目平均成绩排名（成绩按四舍五入的原则取整数）在同年级同专业

学生的前 60%以内。 

（三）优先条件。在满足（一）、（二）条件的情况下，入选世

界技能大赛集训队队员的学生，参加教育行政部门或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组织的职业院校技能竞赛、职业技能大赛、创新创业大赛等相

关比赛，获自治区级一等奖（金牌）或国家级二等奖（银牌）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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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的学生，获得自治区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

秀团干”称号的学生，获得自治区教育厅认定的优秀毕业生，不占下

达计划指标直接升本。在同等条件下，获得上述相关比赛其他奖项或

校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优秀团员”

荣誉称号的学生优先选拔（优先选拔的规则见附件 1）。 

（四）退役大学生的优先条件。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15〕3 号）文件精

神，对在校期间应征入伍的退役大学生，如果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者，

在完成高职（专科）学业后可不占下达计划指标直接升本；如没有立

功奖项，在完成高职（专科）学业后，其成绩排名在同年级同专业学

生前 60%以内的，可以不占下达计划指标直接升本。 

（五）录取资格条件。经选拔升入本科学习的专科毕业生，在本

科入学前必须取得专科毕业证书，否则取消录取资格。 

三、选拔的方式及比例 

（一）按照择优录取、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根据学生在校期间

（除最后一个学期外）所有考试（查）科目平均成绩（不得按学校搞

综合测评的成绩）排名的先后顺序，在学生自愿报名的基础上进行选

拔。成绩排名的范围为同年级同专业全部学生（同专业的各专业方向

分别单独排名）。排名在前的学生因个人原因放弃升入本科学习的，

须有本人签名的证明材料，其他学生方可依次递补录取，证明材料由

学生所在系部存档备查。递补的学生，必须在符合“专升本”选拔条

件范围内选拔。 

（二）选拔比例。选拔升入本科学习的学生占所在系部同年级、

同专业（方向）毕业班学生人数的 13%，升入民办本科高校或独立学

院的学生在上述比例的基础上放宽 5%。我院“专升本”计划数详见附

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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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专业对应推荐升入本科的学校、专业以及收费标准将于

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后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四、选拔工作程序 

（一）收录数据。5 月 16 日前，由教务科研处将学院 2020 届应

届毕业生总数和分专业毕业生数以及按比例拟升入本科人数录入系统

上报自治区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二）确定合作高校并签署合作协议。5月 22 日前，教务科研处

负责联系接收 2020 年“专升本”学生的本科院校，签订联合办学协议，

将协议扫描录入系统报自治区教育厅备案。 

（三）制定实施细则。教务科研处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2020

年专升本工作实施细则》，提出具体的选拔要求和选拔工作程序，在

校内宣传栏和校园网公布，并于 6 月 1日前报自治区教育厅备案。 

（四）各系部负责向学生传达最新的“专升本”信息，同时由各

系根据各专业（方向）应届毕业生已学考试（查）课程平均成绩排名，

确定各专业（方向）升本范围（排在前 60%的学生），同时要根据选

拔条件中的优先条件，筛选本系满足不占下达计划指标直接升本条件

的学生名单，在系部内公示 1 天无异议后，填报《XX 系 2020 届应届

毕业生升本范围表》（附件 3），于 5月 20 日前报教务科研处。  

（五）系部组织有意愿且符合选拔条件的学生登陆专升本系统进

行报名工作（系统开放报名时间及要求另行通知），并准备相关申请

材料，包括： 

1.《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毕业生选拔升入本科学习

学生推荐表》（附件 4）纸质推荐表一式二份； 

2.身份证复印件、计算机及英语等资格、获奖证书纸质版（一式

二份）； 

3.排名在前的学生因个人原因放弃升入本科学习的，须有本人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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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证明材料（放弃声明模板在专升本系统里，需要学生自行下载打

印手写签名后拍照上传系统，纸质版需要交系部存档），其他学生方

可依次递补，递补的学生必须符合选拔条件。 

各系要按选拔条件进行严格审查，所有证书、证件必须有专人进

行审核（要求在复印件右下角注明“原件已核”及审核人签章，同时

加盖系部公章），对学生姓名、民族信息、政治面貌、身份证号、电

话号码等重要信息必须认真核对，确保纸质版与专升本系统内的个人

信息准确无误。 

各系部审核推荐表信息后，填写系部推荐意见，于 6月 10 日前将

所有材料报教务科研处，由教务科研处汇总报学院审批。 

（六）6 月 12 日至 18 日，教务科研处将学院推荐选拔升入本科

学习的学生名单在校园网和校内张榜公示 7天。 

（七）经公示无异议后，在 6月 20 日前，将推荐选拔升入本科学

习的学生有关材料报送联合办学的本科院校，报送材料主要包括：学

校公文 1 份，学校审核通过的《广西普通高校优秀专科（高职）生选

拔升入本科学习学生推荐表》1份，其它材料通过专升本系统报送。 

（八）7 月 1 日前，各有关本科院校审核有关高职高专院校报送

的推荐材料，签署录取学校意见，并向自治区教育厅上报相关材料。 

（九）7月上旬，自治区教育厅公布“专升本”录取名单。 

五、其他 

1.学籍学历管理：专升本学生入学后按本科院校学生的学籍管理

办法进行管理，毕业后颁发本科院校毕业证书，证书内容填写“在我

校 XX 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学习起止时间按升入本科实际时间填

写，学制按升入的本科专业的学制填写。学习期满且成绩合格的学生，

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有关规定申请授予相应的学士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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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年我院“专升本”各专业升入的公办本科院校及升入独立学

院和民办高校的合作院校及专业名称、本科院校学费收费标准待签署

协议后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附件： 

1.“专升本”学生成绩排名相同条件下选拔规则 

2. 2020 届毕业生总数和“专升本”计划比例及名额 

3.《XX 系 2020 届应届毕业生升本范围表》 

4.《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毕业生选拔升入本科学习

学生推荐表》 

5.放弃声明模板（专升本系统开放后如有不一致的，以系统内的

版本为准）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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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专升本”学生成绩排名相同条件下选拔规则 

 

一、评分标准 

我院参加“专升本”的学生，在同专业成绩排名相同条件下，在校期

间获得以下奖项的，按照以下标准予以评分： 

序号 获奖项目 分值标准 备注 

1 
国家级职业技能

竞赛 

一等奖：不占名额 同一年度内不重复计分，只

取最高分；不同年度的奖项

累计。 

二等奖：不占名额 

三等奖：6分 

2 
自治区级职业技

能竞赛 

一等奖：不占名额 同一年度内不重复计分，只

取最高分；不同年度的奖项

累计。 

二等奖：4分 

三等奖：3分 

3 校级奖励 

“三好学生”：3分 
同一年度内不重复计分，只

取最高分；不同年度的奖项

累计。 

“优秀团干”：2分 

“优秀学生干部”：2分

“优秀团员”：1分 

注：1.关于比赛级别按照学校现行《技能竞赛奖励办法》执行； 

2.学生获得上表以外的其他奖项，不按此规则评分。 

二、选拔顺序 

1.获得评分分值高者优先选拔； 

2.在评分分值相等情况下，获奖级别高者优先选拔； 

3.在评分分值相等、获奖级别相等情况下，获奖项目多者优先选拔； 

4.在评分分值相等、获奖级别相等、获奖项目相等情况下，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者优先选拔。 



序号 学校名称 所在二级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2017级
基础升本
比例

升本人数
新增升本
比例

新增升
本人数

1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系 金融管理 630201 636 13% 83 5% 32

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系 金融管理(金融安保方向) 630201 55 13% 7 5% 3

3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系 国际金融 630202 160 13% 21 5% 8

4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系 互联网金融 630209 152 13% 20 5% 8

5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系 会计 630302 791 13% 103 5% 40

6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系 会计(国际会计方向) 630302 96 13% 12 5% 5

7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系 会计(会计电算化方向) 630302 111 13% 14 5% 6

8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系 审计 630303 82 13% 11 5% 4

9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系 财务管理 630301 156 13% 20 5% 8

10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投资保险系 证券与期货 630203 35 13% 5 5% 2

11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投资保险系 保险 630205 48 13% 6 5% 2

13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投资保险系 投资与理财 630206 87 13% 11 5% 4

14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系 工商企业管理(小微金融企业管理方向) 630601 107 13% 14 5% 5

15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系 市场营销 630701 179 13% 23 5% 9

16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系 电子商务 630801 181 13% 24 5% 9

17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技术系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互联网金融平台技术方向) 610115 80 13% 10 5% 4

18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技术系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软件测试与安全方向) 610115 90 13% 12 5% 5

19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系 旅游管理 640101 52 13% 7 5% 3

20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系 酒店管理 640105 63 13% 8 5% 3

3161 411 158合计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各专业专升本名额



学校/学院/专业：必须要全称，并且和高校管理中组织机构保持文字完全一致；专业组织名称必须和标准专业。。。做代码对应。
姓名：中间结尾不能有空、性别：男或女，身份证号码为18位。
政治面貌/民族：必须和数据库中标准国标同意对应（政治面貌：中共党员、中共预备党员、共青团员、群众。），民族按照系统标准叫法完全一致核准文字。
平均成绩：保留两位小数。

在同年级同专业成绩排名：成绩一样排名相同。

学校 学院 专业

 
相关信息

学生姓名

性别
(男或
女)

身份证号
政治面
貌

民族
升学
年份

生源省
市代码

原专科高考
考生号

原专科学号
平均成
绩

在同年
级同专
业成绩
排名

不占指
标原因

优先录
取原因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系 金融管理 张三 男 410101199001010001 群众 壮族 2020 45 1234567 1234567 88.05 1

是否占用指标、是否优先录取：请填写中文“是”或“否”；升学年份：请填写阿拉伯数字2020；

不占用指标原因：1、区级三好学生；2、区级优秀学生干部；3、区级优秀团干；4、退伍三等功以上；5、退伍成绩达标；6、入围世界技能大赛集训队；7、教育或人社部门自治区级一等奖（金牌）；8、教育
部或人社部门国家级二等奖（银牌）；9、自治区级优秀毕业生；如正常占用指标学生此列不填、填写需要填写数字代码1、2、3。。

优先录取原因：1、校级三好学生；2、校级优秀学生干部；3、校级优秀团干；4、区级及以上竞赛获奖；非优先录取学生此列不填



  —1— 

附件 4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学校高职高专 

毕业生选拔升入本科学习 

学生推荐表 
 

 

 

推荐院校名称_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_ 

类        别_______高职___________ 

 姓        名______  XXX ___________ 

 

 

 

 

 

 

2020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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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推荐表”封面“类别”是指学生的类别，应填写“普通

专科”或“高职”。 

2．一律用钢笔填写，填写内容要具体、真实，字迹要端正、

清楚。 

3．表一可由学生本人填写,“拟升入院校及专业”栏，应填

写与原专科专业相同或相近的本科院校的专业。“本人简历”一

栏从初中起按时间顺序填写。 

4．表二至表四由学校有关部门、教师（干部）填写，在相

应位置签字并盖上公章；表三“课程成绩表”由教务处盖上公章。 

5．将英语等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及获奖证书的复印件

按顺序附于推荐表之后（一并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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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学  号    姓名    性别   

贴照片 

出生年月    民族    年级   

政治面貌    籍贯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原专科专业   

爱好与特长    现任学校何职务   

拟升本科院校   

拟升本科专业   

个 
 

人 
 

简 
 

历 

自何年何月  至何年何月  在何单位学习或工作  任何职务 

       

       

       

       

       

       

       

在专科高职学习阶段何时受过

何种奖励 

 
 

在专科高职学习阶段何时受过

何种处分 
 

在专科高职学习阶段何时评为

何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团干或优秀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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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教务处盖章：  

课程名称 
成绩 

课程名称 
成绩 

考试 考查 考试 考查 

      

      

      

      

      

      

      

      

      

      

      

      

      

      

      

      

      

      

 

注：1．按学期先后顺序逐个学期填写。 

 2．此表为样表，各校也可从本校学籍库中导出自行打印。 

 3. 此表数据不录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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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年级辅导员（或班主任）对该生政治、思想、学习、工作表现的鉴定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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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考试（查）科目平均成绩 分 平均成绩在同年级同专业名次 第  名 

累计补考门数  同年级同专业人数 人 

操行评定 ①优秀②良好③及格 

大学英语等级考试水平 ①应用能力考试②三级③四级④无 

全国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广西考区考试水平 ①一级②二级③三级④无 

奖励情况 
①三好学生②优秀学生干部③优秀团干 

④优秀团员⑤学科竞赛获奖情况 

说明：1.平均成绩指所有考试（查）科目平均的成绩。 

2．英语等级考试水平栏、计算机等级考试水平栏选择相应的（①②③④）后上打“√”。奖

励栏同样是选择相应的（①②③④⑤）后上打“√”。 

3.英语等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奖励情况、必须附上复印件。 

所在系 

推荐意 

见 

 

 

系领导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学 

校教务 

处意见 

 

 

 

处长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学 

校意见 

 

 

校长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录取学

校教务 

处意见 

 

 

 

处长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录取学 

校意见 

 

校长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5： 

自愿放弃升入本科学习的声明 

学校：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姓名  性别  学号  

出生年月 年      月 籍贯  政治面貌  

系别  年级 2017 

专业  成绩排名  

家庭地址  联系电话  

放弃升本 

情况说明 

1. 本人是否已从所在系获悉专升本各项申请要求： 

 

2. 自愿放弃升本原因： 

 

 

 

 

学生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要求学生本人亲笔签名，打印姓名无效） 

 

 




